
    爆炸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

修正草案總說明 
    爆炸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於110年 7 月 28日經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第 44 

次會議核定實施，依據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第7條規定略以，中央災害防

救業務主管機關每2年應檢討災害防救業務計畫，本部爰配合修訂爆炸災

害防救業務計畫，修正重點如下： 

一、配合「行政院組織法」等相關法令修正，調整法規、組織名稱。 

二、教育部及地方政府應加強各級學校防爆安全教育及爆炸災害緊

急應變，並辦理防災教育，提升各級學校防災觀念及自救、互

救能力。 

三、增修培訓韌性社區防災人員，將防災工作帶入社區，建構全民

防災體系。 

四、增修於避難場所與臨時收容所之規劃執行，應注意不同性別

者之隱私保護。 

五、增修身心障礙者及年長者規劃逃生撤離計畫或辦理防災演習等

相關工作。 

六、增修應配合辦理之公共事業定義。 

七、檢視近年重大災例。 

 

 


